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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康达股会字【2026】第 0081号

致：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规则》”）、《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及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与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签订的《法律顾问协

议》，本所律师受聘出席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并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谨作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所发表的法律意见，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发生或存

在的事实并基于本所律师对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理解而形成。在本法

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就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

集人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进行审查和见证后发表法律意见，

不对本次会议所审议议案的内容以及在议案中所涉及的事实和数据的真实性和

准确性发表意见。

2、本所律师已经按照《公司法》《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对公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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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会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发表法律意见，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严重误导性

陈述及重大遗漏，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必备文件公告，并依

法对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已经对与出具法律意见有关的所有文件材料及证言进行核查判断，

现场见证了本次会议并据此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根据发布于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2026-05），

公司董事会于 2026年 3月 26日发布了关于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公告。

经验证，公司董事会已于本次会议召开 20日前以公告方式通知各股东。

根据上述公告，公司董事会已在会议通知中载明本次会议的时间、地点、出

席人员、审议事项、登记方法等内容。根据公司发布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公司已经按照《公司法》《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对所有提案的内容

进行了充分披露。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经本所律师现场见证，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 2026 年 4 月 16 日下午 2:30

在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 65号石基信息大厦 1层会议室召开。会议召开的时间、

地点符合通知内容，会议由董事长李仲初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 年 4 月 16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16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查验，本所律师确认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审议事项与公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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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

根据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签名册及授权委托书，出席本次现场会议投票的股东、

股东代表及代理人共 4名，代表 4名股东，均为 2026年 4月 10日下午交易结束

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授权

代表，代表股份 1,504,076,8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55.1107%。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

491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62,987,99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3079%。

汇总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参与本次会议现场及网络投票的股

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共495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567,064,85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4186%。

出席或列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

任的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员。

经验证，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出席或列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会议的审议事项

根据董事会发布的本次会议的通知公告，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为：

1、审议《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2、审议《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审议《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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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审议《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6、审议《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7、审议《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8、审议《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以上议案均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以上议案逐项表决。

上述议案均为影响中小股东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股东会审议上述议案时将

中小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会议所审议的议案与董事会的公告内容相符，无新提

案。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议案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议案合法、有效。

四、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一）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公司本次会议就通知公告中列明的事项以现场书面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了表决，并按《规则》《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了监票、计票，并

将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进行合并统计，其中，对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进行了单独统计。现场表决以书面投票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深圳证券信息有

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表决权数和表决结果统计数。

（二）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566,436,0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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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599％；反对455,2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1％；

弃权173,56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

其中，中小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62,361,299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18％；反对455,233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27％；弃权173,565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55％。

2、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566,422,5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90％；反对469,6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0％；

弃权172,66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

其中，中小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62,347,799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803％；反对469,633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56％；弃权172,665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41％。

3、审议通过《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566,277,4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98％；反对608,2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8％；

弃权179,16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

其中，中小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62,202,699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500％；反对608,233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56％；弃权179,165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44％。

4、审议通过《关于 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66,365,8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54％；反对468,2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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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权230,76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7％。

其中，中小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62,291,099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03％；反对468,233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33％；弃权230,765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64％。

5、审议通过《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2,264,4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480％；反对493,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38％；

弃权231,96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683％。

其中，中小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62,264,429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480％；反对493,703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38％；弃权231,965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83％。

6、审议通过《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66,295,4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09％；反对477,0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4％；

弃权29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7％。

其中，中小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62,220,664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785％；反对477,033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73％；弃权29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42％。

7、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64,462,4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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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8339％；反对2,436,7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5％；

弃权16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

其中，中小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60,387,741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8686％；反对2,436,756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685％；弃权165,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29％。

8、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2,316,5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307％；反对493,6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36％；

弃权179,96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857％。

其中，中小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62,316,529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307％；反对493,603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36％；弃权179,965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57％。

经表决，本次会议所审议的议案获得有效通过。关联股东均回避表决。

经验证，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经验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

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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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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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仅为《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之专用签字盖章页）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公章）

单位负责人： 乔佳平 经办律师： 耿玲玉

郭俊汝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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